
品牌展位动态调整企业申请指引



品牌展位全面评审 品牌展位动态调整

企业范围

不同
面向所有企业开放申请 面向对应展区非品牌企业开放申请

评审时间

不同

有特定的评审时间

（原则上三年一评）

企业可随时提交或更新申请材料，通过评审进入

候选企业名单。

分阶段收集：

5月6日至11月4日——下届春交会候选

11月5日至次年5月5日——下届秋交会候选

展位安排

不同

• 所有展区品牌展位重新安排。

• 品牌展位数：所在展区品牌展位数的上、

下限范围内。

• 仅对大会收回、企业退回的展位进行调整安排。

• 品牌展位数：所在展区品牌展位数量下限。



申请表与材料清单下载路径：
广交会官网——参展商——参展指引——品牌展位评审及动态调整工作指南



所属大类 展区 申请表

机械类 加工机械设备，动力、电力设备，通用机械及机械基础件

广交会品牌展位企业申请表

（同一出口产品大类下展区）

申请表内需要填写

“出口额比例”

工程农机类 工程机械、农业机械

礼品装饰品类 家居装饰品、节日用品、礼品及赠品

日用品类 家居用品、个人护理用具、浴室用品

服装类 男女装、内衣、运动服、童装、服装饰物及配件

其他展区
广交会品牌展位企业申请表

（非同一出口产品大类下展区）



必备材料

品牌展位申请表

法人营业执照

境外商标证明

需要提供材料的加
分项目

出口额
（30分）

境内外商标注册
（10分）

研发创新和自主
知识产权
（35分）

国际通行认证
（10分）

品牌建设
（6分）

无需提供材料的
加分项目

行业自律
（3分）

广交会参展表现
（6分）

注：
按《品牌展位企业申报材料样本及注意事项》准备材料，
详细分值见《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出口展品牌展位数量安排办法实施细则》附2



新申请企业将所有材料按照品牌展位申请材料清单排序，连带申请表寄送交易团。

已参评品牌评审但未获品牌展位的企业仅将上次评审后有变化的项目材料寄送交易团。


